附件1
乐山市沙湾区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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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涉灾行业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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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





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启动或提出启动响应建议，按规定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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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








灾后救助


1.过渡期生活救助


2.倒损住房恢复重建


3.冬春救助








前方工作组赶赴受灾地区指导工作，后方工作协调有关工作做好支撑保障。


1.会商研判：灾情收集、灾情会商；


2.派出工作组：指导灾情救助，核查灾情，看望慰问受灾群众；


3.汇总发布信息：每日向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报告有关情况，掌握灾情和救灾信息，统一发布灾情和需求信息；


4.调拨救灾款物：救灾的款物争取与调拨；


5.投入救灾力量：协调国家综合消防救援力量、专业队伍、志愿者、企业、部队力量参与灾害救助；


6.安置受灾群众：启用应急避难场所，生活板房搭建，饮食、医疗、心理援助、治安、生活秩序等保障；


7.恢复灾区秩序：社会治安、交通管理、市场供应调整；救灾、医疗、器械等生产调度；保险理赔和金融支持服务等；


8.抢修基础设施：供水、供电、通信、水利等市政设施和工程抢修；


9.提供技术支撑：次生灾害、环境监测、测绘信息等技术保障；


10.开展救灾捐助：开展救灾捐助活动，捐赠款物管理、分配和使用监督指导；


11.加强新闻宣传：组织新闻发布会，做好新闻报道和舆论引导；


12.开展损失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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